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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DB09 

項目名稱 資產變賣計畫預算編製及執行控管作業 

承辦單位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作業程序

說明 

一、資產（指購建固定資產、委託處分資產、其他待出售非流動資

產或其他待處理資產）變賣計畫預算之編製，依下列作業流程

辦理： 

(一)為落實計畫預算之精神，業務單位應依規定時程覈實估計提

報隔一年度資產變賣計畫，循年度預算辦理，且應敘明資產

變賣緣由、標的、金額等事項。 

(二)資產變賣預算併入擬編年度附屬單位預算表，簽奉基金主持

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後，依規定時程送主管機關。 

二、資產（指購建固定資產、委託處分資產、其他待出售非流動資

產或其他待處理資產）變賣計畫之執行，依下列作業流程辦理：

(一)已編列預算且所辦理金額在預算額度範圍內：簽奉基金主持

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後辦理。 

(二)未及編列預算，或預算編列不足支應者，應敘明先行辦理之

急迫性與必要性，並依下列程序辦理： 

1.得在當年度資產變賣預算帳面價值總數(不含保留數及奉

准先行辦理數)內調整容納者，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

人核准後辦理。如經檢討無法在當年度預算總額內調整容

納者，應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專案報由主

管機關核轉本府核定，並應補辦預算。 

2.配合各級政府依法辦理協議價購、徵收或撥用者，由各基

金依有關規定核辦。但涉及減資或折減基金繳交相關機關

者，應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專案報由主管

機關核轉本府核定。均併決算辦理。 

3.應補辦預算或已納編次年度預算於本年度奉准先行辦理之

項目，其每筆數額營業基金在 3 億元以上，非營業特種基

金在 1億元以上，除依預算法第 54 條辦理外，應由主管機

關於辦理年度6月及 11月底前編具補辦預算數額或先行辦

理表報市議會備查。 

4.補辦預算完成時，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以適當科目列入

決算，並於以後年度依預算編審程序補辦預算，補辦年度

預算內應增列「補辦預算事項」之專項說明，並加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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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預算明細表」。 

(三)經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後，依相關規定辦理資

產變賣事宜，完成收款後，辦理財產減損及資產減帳作業。

控制重點 一、資產變賣計畫與預算之編製： 

(一)提報資產變賣計畫及預算時，應敘明資產變賣之緣由、標的、

帳面金額及不影響基金業務等事項。 

(二)應納入附屬單位預算表，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依規定時程送主管機關審查。 

二、資產變賣計畫之執行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擬執行之數額應在預算額度內。 

(二)原未列預算或預算不足支應時，除得在當年度資產變賣預算

帳面價值總數（不含保留數及奉准先行辦理數）內調整容納

者，應依規定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專案報由

主管機關核轉本府核定，並補辦預算。 

(三)原未列預算或預算不足支應時，係配合各級政府依法辦理協

議價購、徵收或撥用，且涉及減資或折減基金繳交相關機關

者，應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專案報由主管機

關核轉本府核定。 

(四)凡應補辦預算者，應依規定編製「補辦預算明細表」，納入各

基金附屬單位預算書中。前述應補辦預算或已納編次年度預

算於本年度奉准先行辦理之項目，其每筆數額營業基金在 3

億元以上，非營業特種基金在 1 億元以上，應由主管機關於

辦理年度6月及11月底前編具補辦預算數額或先行辦理表報

市議會備查。 

(五)經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後，應依相關規定辦理

資產變賣事宜，完成收款後，辦理財產減損及資產減帳作業。

法令依據 

一、預算法第 25 條、第 26 條、第 54 條、第 88 條 

二、附屬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 15 點、第 16 點、第 21 點、第 22 點、

第 23 點、第 25 點、第 31 點及第 32 點 

三、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第 5 點 

使用表單 一、資產變賣明細表 

二、財產減損單 

三、財產分類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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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流程圖 
            資產變賣預算編製控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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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年度附屬單位預算表，簽奉基金主
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依規定時程函
報主管機關。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洽請業務單位修正
或補充說明 

權責單位 

或會計單位 

準備 

結束 

是

否 

依規定時程敘明資產變賣計畫緣由、預計

辦理項目及金額、提報隔一年度預算編列

情形 
業務單位 

是否敘明緣由、資

產變賣項目及金額

之正確性 

審核業務單位提報資料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DB09-4 

 
 
                    作業流程圖 

資產變賣計畫預算執行控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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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簽請辦理資產變賣 
事宜 

業務單位 

審核辦理項目符合預算

執行規定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是否奉准

先行辦理

加註意見簽奉
基金主持人或
授權代簽人核
准後，請業務
單位敘明急迫
性及必要性，
循相關程序報
核 
 
權責單位或會

計單位 

A B

B

否 

是否經

本府核

定

是

是 

是 

否 

是否配合各

級政府依法

辦理，或得在

當年度資產

變賣預算帳

面價值總數

內調整容納 

否
是否編有

預算且在

預算總額

內 

否

是 

是否減資或

折減基金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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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

權代簽人核准後辦理

變賣事宜 
業務單位 

變賣完成收款 
 

業務單位 

A 

財產減損作業 
 

業務單位 

資產減帳作業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

位  

B
 


